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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国 财政 部 和 国 税 局 最 近 发布 了 管 理 提 案 ，来 为所 谓的 境 外 账户税 务法 规遵 守 法 案
("FATCA") 制 定 指 导原 则。 FATCA 是 政 府 针对美 国 主 体 未 能 申 报其 境 外 财产所 得 收 入 ，及 金 融
机 构 开 发和 促 销向 国 税 局 隐瞒上 述 财产和 收 入 的 方 案 所 做 的 回 应。 FATCA 向 某 些 境 外 投 资
基 金 ，外 国 银行 ，及 其 他 外 国 金 融 机 构 （统称 "FFI"） ，向 拥有 非 金 融 性 境 外 团体 （ "NFFE"）作 为
有 限 合 伙 人 的 境 内 投 资基 金 ，以 及 向 付 款 给FFI及 NFFE的 美 国 主 体 征 收 巨 额行 政 费用 。

管 理 提 案 就 美 国 主 体 所 拥有 的 账户及 金 融 利 益  ("美 国 帐户 ") 所 需 的 申 报，为指 认美 国 账户所
必 须做 的 尽 职报告 ，以 及 其 他 行 政 规定 提 出 具 体 的 指 导原 则。如 果 FFI无 法 遵 守 上 述 规定 ，
将 导致 从 美 国 付 款 人 付 给FFI的 款 项中 扣 除 30%的 预扣 税 款 。需 要 预扣 税 款 的 付 款 包 括 来 自
美 国 的 利 息 ，红利 ，租 金 ，工 资以 及 产生 来 自 美 国 的 利 息 或 红利 的 债务及 股 权出 售 毛 收 入
等 付 款 。遵 守 申 报及 其 他 规定 的 FFI ("参 与 性  FFI") 一 般 不 会 从 他 们受 到 的 付 款 中 预扣 税 款 ，
但 必 须从 它 们向 非 参 与 性 FFI和 拒 不 服 从 的 账户拥有 人  (例 如 ，无 法 向 参 与 性 FFI提 供 确 定 是
否 为美 国 账户而 所 需 资讯的 账户拥有 人 ) 所 付 转手 款 项中 预扣 上 述 税 款 。认定 遵 守 法 规的 FFI，
一 般 上 是 指 那 些 不 保 留 美 国 账户的 或 因 为国 税 局 已 经认定 其 遵 守 FATCA不 足 以 避 免 逃 税 而
给与 豁 免 的 FFI，也 可 免 于 预扣 税 款 。

拥有 NFFE合 伙 人 的 境 内 投 资基 金 以 及 其 它 美 国 主 体 向 NFFE付 款 的 ，将 必 须从 其 向 NFFE的 付
款 中 扣 除 30％ 的 预扣 税 款 ，除 非 NFFE获得 豁 免 。如 果 NFFE为上 市 公 司 ，或 为 "活 跃 "的 NFFE（一
般 是 指 其 上 一 年 毛 收 入 的 一 半 以 下 为被 动收 入 ，或 其 上 一 年 资产的 一 半 以 下 为被 动收 入 所
拥有 或 所 得 之 NFFE） ，或 为不 拥有 实质性 美 国 业主 或 已 经向 相 关 预扣 代 理 人 申 报其 实质性 美
国 业主 ，而 该预扣 代 理 人 按 规定 向 国 税 局 申 报了 有 关 上 述 实质性 美 国 业主 的 资讯之 NFFE，则
该NFFE所 享 有 的 付 款 免 于 FATCA预扣 税 款  。实质性 美 国 业主 一 般 为至 少 （直 接 或 间接 ）拥有
NFFE10％ 股 权的 美 国 主 体  。基 本 上 ， NFFE所 负有 的 申 报义务不 如 FFI所 负有 的 义务繁 重 ，因 为
NFFE应该有 能 力 在 修 改 后 的 国 税 局 W-8表 格 中 认证其 资格 。

今 年 晚 些 时候 有 望 公 布  FFI合 约草 案 ，而 选择签署 FFI合 约的 FFI可 以 在 2013年 夏 季 进行 签署 。
从 2014年 到 2017年 期 间参 与 性 FFI所 负有 的 申 报义务会 逐 年 增 加 。在 2014年 及 2015年 ，参 与 性
FFI只 需 申 报其 美 国 账户的 名 称 ，地 址 ，纳税 人 识别号 码，账号 ，以 及 账面 余 额。  在 2016年 及
2017年 将 开 始 分 别引 入 对美 国 账户收 入 及 毛 利 的 申 报。重 要 的 是 ，虽然 FFI合 约旨 在 约束 FFI附
属 团体 的 所 有 成 员，如 果 附 属 团体 中 有 成 员因 为当 地 法 律 的 约束 无 法 遵 守 FATCA时，管 理 提
案 将 在 这个 规定 上 网 开 一 面 ，直 到 2016年 1月 1日 。

FATCA 一 般 需 要 针对2013年 以 后 向 FFI的 付 款 进行 预扣 ，  并 需 要 针对某 些 2017年 1月 1日 后 的 转
手 付 款 进行 预扣 。另 外 ，历史 遗留 下 来 的 义务（一 般 指 2013年 1月 1日 仍 然 未 付 清 的 债务）将 免
于 FATCA预扣 。

在 颁布 管 理 提 案 的 同 时，美 国 ，法 国 ，德 国 ，意 大 利 ，西 班 牙 ，和 英 国 发布 了 联合 声 明 ，表
明 除 美 国 以 外 的 其 它 国 家 需 要 和 美 国 合 作 来 创建 一 个 遵 守 FATCA的 替 代 性 机 制 。联合 声 明
提 出 了 一 个 可 能 的 框 架 ，在 此 之 下 FFI需 要 向 当 地 税 务机 关 申 报账户资讯并 且 缴纳相 关 美 国
税 款 ，由 其 转交 给国 税 局 。如 果 美 国 和 其 它 国 家 一 旦 达 成 协议，将 解 除 针对该国 FFI付 款 的 预
扣 。

为回 应来 自 金 融 业的 舆论，国 税 局 采 取 了 几 项重 要 步 骤来 解 决 针对FATCA施 加 的 行 政 负担 所
产生 的 顾虑。  然 而 ，管 理 提 案 对FFI和 NFFE提 出 了 一 个 重 大 的 ，复 杂的 ，迫 在 眉 睫 的 挑 战。如
果 您 对于 FATCA有 疑 问，请联系 我 们的 税 务律 师或 您 在 科 律 的 联系 人 。  

230简报声 明

根 据 国 税 局 230简报特 此 提 供 以 下 声 明 。本 提 示 中 所 包 含 的 税 务建 议本 为初 步 性 的 ，仅供 讨
论之 用 ，而 非 定 论。上 述 建 议本 不 为用 于 市 场行 销，促 销，或 推 荐 任 何 交 易 ，或 供 任 何 人 报
税 准 备之 用 。因 此 ，本 建 议本 不 为，也 不 得 用 于 任 何 人 逃 避 可 能 的 税 务处罚之 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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